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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严格种业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制种、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方案》的通知（农办种〔2025〕5号）精神，决定继续开展全省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以下简称活动）并制定活动方案。活动要紧盯种业振兴“五年见成效”目标任务，聚焦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和种源质量提升，坚持“露头就打”常态化监管与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相结合，强化市场、企业、基地监督检查，强化省市县三级联动、部门协同，推进全链条全流程监管执法，省级制种基地县和良种繁育基地监督检查覆盖率、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率、投诉举报案件查处反馈率达到100%，为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高质量种源支撑。
一、聚焦关键农时强化监管
春秋季开展种子市场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种子标签、销售台账、经营备案及种子质量、品种真实性等。严查未按规定引种备案，严打制售假劣、超出适宜种植区域销售行为。夏季开展制种基地检查，重点检查种子生产备案、品种真实性及亲本来源等。严查未按规定备案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制种、盗取亲本、抢购套购等侵权行为。支持引导制种企业申请实施种子认证。冬季开展种子企业监督抽查，重点检查许可资质、生产经营档案、包装标签和种子质量、品种真实性等，严防不合格种子流入市场。对发现问题多、投诉举报多的主体，适当加大抽查频次。对承担国家和省级救灾备荒储备任务的主体开展全覆盖检查。
二、加大涉种案件查处力度
继续开展涉种案件摸底调查，系统掌握全省案件发生类型、数量、重点区域和违法主体等关键信息，指导各地强化监管执法，推动涉种案件快速有效处置。开展种业专业技术和种业市场监督执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强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治，以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为重点，公开重点案件查处结果和违法典型案例，发挥警示作用。公布举报电话、邮箱等，广泛收集违法线索，按属地管理原则，强化责任落实，对问题线索及时跟进处置。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对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三、开展品种审定“两个通道”整治
严格品种来源真实性核查，优化品种试验方案。持续整治品种审定绿色通道、联合体试验，加大监督抽查力度，从严查处弄虚作假等行为。积极主动配合农业农村部做好“仿种子”品种清理。加快修订我省小麦品种审定标准，与国家级品种审定标准衔接，提高品种审定准入门槛。
四、开展网络售种专项整治
落实“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要求，督促网络售种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和销售备案制度。加大网络售种抽查检查力度，采取线上购种检测与线下抽检相结合的方式对网络销售种子质量进行抽检，及时查处网络违规售种等行为。强化案件线索收集和信息共享，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鼓励电商平台出台优惠政策，引导优质企业入驻。
五、开展牛冷冻精液专项整治
严格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对辖区内牛冷冻精液生产经营企业进行全面梳理，对不具备许可条件或存在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的要严肃依法处理。探索“检打联动”机制，严厉打击销售伪劣冻精、未经审批进口冻精等违法违规行为。积极支持优势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引种、生产经营、推广开展全过程技术指导。提高人工授精员队伍技术水平，指导规范使用牛冷冻精液。
六、开展马铃薯种薯和食用菌菌种专项整治
聚焦省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等区域，在生产、仓储和销售环节，重点核查企业生产经营资质、种子标签和备案情况，严厉查处无证生产经营、标签标注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马铃薯种薯市场秩序。聚焦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单位，以香菇、草菇、滑子菇、黑木耳、羊肚菌等为重点，重点核查企业生产经营资质和备案情况，促进菌种市场规范。积极探索马铃薯种薯和食用菌菌种有效监管方式，遏制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七、强化法规制度建设
加快制定出台省级农作物库圃管理规范。落实新制定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和新修订的玉米、水稻、油菜等种子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大宣贯力度。进一步严格和规范标准样品管理，配合农业农村部开展品种标准样品清理，推动建立健全“一品种、一名称、一标样、一指纹”为主要内容的品种身份证管理。落实国家种子认证相关制度规范，继续在全省推广种子认证技术。
八、继续开展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查
组织开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查，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原则，重点核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条件资质和生产经营行为三方面情况。以种业大数据系统2024年种子企业生产经营统计信息为基础，核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对于停止生产经营活动1年以上，经核对确实不再开展生产经营的，以及不再具备规定的许可条件且经限期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注销其许可证。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等骗取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要依法予以撤销。对于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吊销其许可证。
九、加强种子检验机构管理
强化检验机构考评专家能力建设，规范检验机构考核程序，提高考核工作质量。组织开展种子检验机构相关负责人专题培训，提升检验机构管理运行水平。指导辖区内种子检验机构开展自查工作，针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做好整改。组织辖区种子检验机构积极参加部级能力验证和监督抽查，接受部级专项检查，对于部级反馈的验证抽查结果和检查发现的问题，指导种子检验机构按要求及时完成整改。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提高重视程度，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实化细化工作安排，明确责任主体具体措施，强化舆情监测研判，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抓好组织落实。省厅将适时组织开展对制种基地、种子市场、种子企业等调研指导和监督抽查。市县两级要按照部署抓好具体任务落实落地，及时梳理总结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的做法成效、存在问题和相关建议，于12月15日前将年度工作总结及2个以上典型案例书面报送厅种业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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